
证券代码：

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2012-018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开市时复牌

2012

年

5

月

22

日上午

8

时

40

分左右，公司结构二车间内，电焊工在对地面行车主梁进行

焊接作业时，主梁突然发生胀裂事件。该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经济损失。

事发后，公司立即进行了应急处理并向有关方面进行了报告和通报，具体原因正在调

查中。公司已对该事件车间进行了停止作业处理以保护现场，并认真组织进一步开展安全

检查活动。除事件车间外，公司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该事件会影响公司的部分产品推迟

销售收入的确认，对公司的中期业绩有负面影响。该事件车间的复产存在不确定性，如果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不能恢复生产，推迟确认的中期销售收入将不超过

5000

万元。公司将按相

关规定持续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2-040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成都东南建材有限公司日前经成都市新津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准，该公司名称由

"

成都东南建材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成都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

，

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132000002914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伍佰万元

实收资本：壹亿贰仟伍佰万元

住 所：四川新津工业园区

A

区

法定代表人：郭汉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钢结构、网架、铝锌硅复合板、彩涂钢板设计、制造、安装，承接与此相关的土建

工程（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除外）。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2－32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2012

年

5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了《关于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中第二部分

"

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

结尾处有误，现做如下更正：

公告中第二部分原文：

为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将闲置的募集资金中

不超过

7,700

万元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225

万元。使用期限为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过

6

个月。

更正为：

为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将闲置的募集资金中

不超过

7,700

万元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225

万元。使用期限为自本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后起不超过

6

个月。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和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情况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接到实际控制人宋伯康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琳先生的通知， 宋伯康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入公司股票，其一致行动人宋琳先生拟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起一个

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入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１

、增持人：宋伯康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宋琳先生为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２３６

，

４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２．５４％％

。

２

、增持的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宋伯康先生、宋琳先生计划拟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起

１

个月内，将视资本市场情况累计增持

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在内）。

３

、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４

、本次增持的情况

宋伯康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３４７

，

６８７

股， 占公

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０．０７７３％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６５２

，

４００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０．１４５０％

。

本次增持前， 宋伯康先生、 宋琳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２３６

，

４３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５２．５４％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述增持后，宋伯康先生、宋琳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２３７

，

４３０

，

０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２．７６％

。

５

、本次增持的价格

宋伯康先生本次增持平均价格约为：

６．６９

元。

６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７

、宋伯康先生、宋琳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二、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份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接到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２３

日，公司

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份，累计购买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成交价格区间为

６．６０－６．７２

元

／

股，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购买数

（股）

增持后持股数

（股）

肖长春 董事兼总裁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汪培毅 董事、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０

，

０００

史济平 董事兼副总裁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邵海建 董事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合计

５２０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０００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表示：买入本公司股票属个人行为，基于看好公司目前发展状况和未

来持续发展，所购股份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锁定。

本次购买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等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８

股票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１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８６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７７４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一、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的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

３３１

，

４２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６

元（含税），扣

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７４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２８

，

５０２

，

２９２．００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四、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办法：

１

、

５

家发起人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北京未来广告有限

公司、 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公司和北京荧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

派发，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８６

元（含税）。

２

、 除

５

家发起人股东以外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对于流通股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按

１０％

的税率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７７４

元；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的法人股

股东（含机构投资者），不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８６

元；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０．０７７４

元。

六、咨询联系方法：

咨询机构：中视传媒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５１６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３８６８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４５０

号新天国际大厦

１７

层

Ａ

座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90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2012-016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南岳制药

36%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挂牌转让南岳制药

36%

股权的议案》。（上述事项详见

2012

年

2

月

15

日、

2012

年

3

月

3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2012

年

4

月

26

日， 公司收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发来的 《网络报价成交价格确认

单》。海南汉森投资有限公司以

1.821

亿元竞拍成功。（上述事项详见

2012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经过上述公开竞价程序，

2012

年

5

月

22

日， 公司与海南汉森投资有限公司就转让湖南紫

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岳制药

"

）

36%

股权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一、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署时间：

2012

年

5

月

22

日。

（二）合同当事人：海南汉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买方

"

或

"

海南汉森

"

）、紫光古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卖方

"

）。

（三）合同标的：南岳制药

36%

股权。

(

四

)

股权转让之先决条件：买方同意并自愿承担代第三方向卖方支付应收款项总额

3660

万元。

（五）合同金额

1

、价格：本次交易合同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1.821

亿（不含买方代第三方向卖方支付应收款

项总额

3660

万元）。

2

、履约保证金：买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向卖方支付上述应收款总计

3660

万元，支付

方式为：买方交纳至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账户的交易保证金

3702

万元，在产权

交易中心扣除交易服务费后的余款转为支付卖方的上述应收款， 差额部分由买方以现金补

足。逾期，则视为买方放弃本次股权交易，卖方有权将股权另行出售，买方交纳的保证金

3702

万元扣除交易服务费后的余款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卖方。

3

、付款：买方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卖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6340

万元，余款买方

须于

2012

年

12

月

15

日前付清。买方逾期付款，须按应付款项金额每日万分之五向卖方支付滞

纳金。逾期付款超过

15

日，卖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买方前期所支付的代付应收款及股权

转让价款均转为违约金，由卖方所有。

（六）合同生效条件、生效时间：本合同自买、卖双方签字盖章并经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审核盖章后成立，自满足本合同所述先决条件之日起生效。

（七）签署地点：湖南省衡阳市。

（八）违约责任：

1.

本合同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合同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依

照法律和本合同的规定承担责任。

2.

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合同。如一方违约，严重影响实现

订立本合同或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违约方除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外，须赔偿因其违约行为

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海南汉森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18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

为琼海市金海路

69

号，法定代表人为刘令安，主要业务为保健食品、生物制品、高新技术产品

的投资；医药技术咨询与服务；宾馆酒店、旅游项目投资与开发等。海南汉森现持有湖南汉森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700

万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52.03%

，为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

海南汉森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合同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1.821

亿，这将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扣

除公司初始投资成本及相关税费后将增加净利润约

1.1

亿元左右。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的进展情

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2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3

日上午九时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

案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高自民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7

人， 代表股份

1,962,671,54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4.2594％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62,671,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62,671,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3

、关于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以公司

2011

年末总股本

2,642,994,39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1.00

元人民币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264,299,439.8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011

年度公司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1,962,671,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4

、关于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62,671,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预计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7,626,0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8.9453％

；反对

401,09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547％

；弃权

0

股。根据有关规定，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聘请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单位的议案。

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单位，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182

万元；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46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1,962,671,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增资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62,671,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增资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78,027,1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有关规定，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9

、关于

Newton

公司、深能国际为单船公司船舶抵押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62,671,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敬前、丁明明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2012-017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13:30～15:30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17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办龙发路

65

号 信隆公司办公楼

301

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廖学金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三家，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1,509,3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5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报告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甘兆胜、梅月欣、甘勇明别向股东大会宣读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

告》。公司的《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已于

2012

年

4

月

25

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审议《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关于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

201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股东利田发展有限公司代表股份数

11238

万股（

41.93%

），宇兴投资有限公司

16,921,215

股

(6.31%)

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

22,208,107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

2011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

、审议《

2011

年度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

、审议《关于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

2012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509,322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张锡海律师、招嘉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信达房产收购安徽基石置业

４９％

股权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拓展主营业务，增加土地储备，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徽信达房产”）以人民币贰亿贰仟叁佰叁拾万元（

２２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通过产权交易中

心挂牌竞买的形式，收购安徽基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基石置业”）

４９％

股权，获取

其现有全部现状土地资产权益以及土地规划设计条件容许的项目开发建设权。 本次交易实

施完成后，安徽信达房产将直接或间接持有安徽基石置业

８２．３６％

的股权。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事宜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为拓展主营业务，增加土地储备，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安徽信达房产收购安徽基石置业

４９％

股权的议案》。 公司同意安徽信达房产以不超过

２．５

亿元的价格收购合肥政务文化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政投”）所持有的安

徽基石置业

４９％

股权。

安徽信达房产于

２００５

年与合肥政投、安徽信达银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信达

银地”，安徽信达房产持有其

５１％

股份）共同出资成立安徽基石置业，开发建设合肥“新城国

际”项目。安徽基石置业注册资本

１

亿元，安徽信达房产、合肥政投和安徽信达银地出资比例

分别为

１５％

、

４９％

和

３６％

。其中，安徽信达房产直接或间接持有安徽基石置业

３３．３６％

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合肥政投将所持有的安徽基石置业

４９％

股权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合

肥招标投标中心产权部）进行了公开挂牌竞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安徽信达房产以人民币贰亿贰仟叁佰叁拾万元（

２２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 通过

竞买形式获得合肥政投所持有的安徽基石置业

４９％

股权。交易实施完成后，安徽信达房产将

直接或间接持有安徽基石置业

８２．３６％

的股权。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合肥政务文化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为安徽基石置业的国有法人股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安徽基石置业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

１

亿元。注册地址为：合肥市政务

文化新区东至路

１

号。注册号为：

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３７３

。法定代表人：周强。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凭资质证经营）、销售、租赁，室内外装饰，物业管理。

安徽基石置业所开发“新城国际”项目位于合肥政务文化新区中心地带，占地

７０．５３

亩，原

批准规划由三栋

２０～３０

层高层写字楼（

Ａ

、

Ｂ

、

Ｃ

楼）和一栋三层商业用房（

Ｄ

楼）组成，总建筑面

积

１９．２

万平方米。规划调整后，项目容积率由

３

调整为

４．５

，总建筑面积为

３２．２８

万平方米。

经安徽诚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安徽基石置业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审计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２８０

，

７０８

，

５９８．１２

负债总额

１４４

，

０１５

，

６２６．９８

所有者权益

１３６

，

６９２

，

９７１．１４

安徽基石置业资产评估核准或备案情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

Ａ Ｂ Ｃ＝Ｂ－Ａ

Ｄ＝

（

Ｂ－Ａ

）

／Ａ＊

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８０

，

２１８

，

７３５．２１ ５９９

，

２３６

，

０６９．２２ ３１９

，

０１７

，

３３４．０１ １１３．８５

长期投资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４８９

，

８６２．９１ ４１６

，

８３５．８３ －７３

，

０２７．０８ －１４．９１

其中：设备

４８９

，

８６２．９１ ４１６

，

８３５．８３ －７３

，

０２７．０８ －１４．９１

房屋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２８０

，

７０８

，

５９８．１２ ５９９

，

６５２

，

９０５．０５ ３１８

，

９４４

，

３０６．９３ １１３．６２

流动负债

１４４

，

０１５

，

６２６．９８ １４３

，

９７０

，

４６４．３４ －４５

，

１６２．６４ －０．０３

长期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４４

，

０１５

，

６２６．９８ １４３

，

９７０

，

４６４．３４ －４５

，

１６２．６４ －０．０３

净资产

１３６

，

６９２

，

９７１．１４ ４５５

，

６８２

，

４４０．７１ ３１８

，

９８９

，

４６９．５７ ２３３．３６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２２３

，

２８４

，

３９５．９５

资产评估机构：安徽庐东资产评估事务所；

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评估报告字号：皖东评（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０１

号；

资产评估核准（备案）机构：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资产评估核准（备案）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以上信息详见合肥招标投标中心产权部网站（

ｗｗｗ．ｈａｅｅ．ｃｏｍ．ｃｎ

）关于《安徽基石置业有限

公司

４９％

股权转让公告》。

四、定价依据

结合安徽基石置业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经合肥市国资委批准后确定的公开交易价

格。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安徽信达房产将直接或间接持有安徽基石置业

８２．３６％

的股权，增加了

公司土地储备，一定程度增强了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中标通知书》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１２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比例及每股分配比例，每

１０

股转增比例及每股转增比例：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

利

０．６

元，每股派送现金红利

０．０６

元，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每股转增

０．４

股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６

元（含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０．０５４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发放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４２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４

元，共计派发红利

２５

，

５０６

，

０００

元；每

１０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４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５９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

４

、扣税情况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对送股和现金红利均按照

１０％

的

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５４

元。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５４

元。如该类股东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

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完税凭证

原件，或者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

②

向公司出具的经合法签

署的该股东已就本次利润分配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文件；

③

股票账户卡原件、

ＱＦＩＩ

的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文件等，经公司审核

同意后，将不安排现金红利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

３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的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纳，实

际发行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６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

、除权日（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４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现金红利

１

、公司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

实业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限售部分）、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不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放。

２

、除以上公司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

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７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２８４ ７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２８４

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８１５ 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８１５

２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６９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６９

其中：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６９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６９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２４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７１６ ９９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３４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５８．７１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７１６ ９９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３４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５８．７１６

三、股份总数

４２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０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７０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５９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

５９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１４３３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乐怡路

６

号

电话：

０７５９－２８２０９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９－２８２０６８０

九、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5

月

24

日 星期四


